
 

免辦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繳入基金專戶 

申請及辦理程序須知 
壹、 法源： 

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 5條規定：具特殊事由之公有建築物、重大公共工程，

興辦機關（構）應擬具申請書，經各該審議機關審議會審核同意，將全部經費納

入各級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統籌辦理公共藝術及相關文化藝術事務。所

稱特殊事由，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文化資產相關工程。 

二、工程或基地具封閉未開放性質，或具安全疑慮等不適宜辦理公共藝術者。 

三、國防機敏相關工程。 

四、其他經審議會同意情事。 

貳、 公共藝術經費繳納說明： 

一、 申請資料 

（一） 公共藝術基金專戶繳納申請書（如有需要，另檢附簡報檔）。 

（二） 本案建築物或工程之預算書、決標金額證明文件，或決算書等相關說明資

料。 

二、 程序 

 

 

 

 

 

 

 

 

 

 

 

確認所有文件資料均已羅列齊全後，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審議機關

(臺中市政府)窗口，確認修正至最終版後，再函送 1式 19份(彩印雙面，須裝

釘)到府憑辦，聯繫窗口資訊如下： 

聯繫電話 04-22289111分機 25219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陳先生 

電子郵件信箱 curtischen@taichung.gov.tw 

＊備註：相關聯繫與提送應由政府機關為窗口，不得為民間單位。 

三、 依其他法令撥充及納入之經費：逕依相關規定辦理納入手續，並由本主管機關

另定相關規定申請辦理之。 

提送審議會 

同意 依法辦理 

納入該案主管機關設立之基
金或專戶 

具特殊事由不辦理 

提送申請書 

不同意 


